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易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７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获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６８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２３９８

末“

５

”位数

４５７０６ ６５７０６ ８５７０６ ０５７０６ ２５７０６ ５４１９６

末“

６

”位数

９３３７０５ ４３３７０５

末“

７

”位数

９５６６７０７ １５６６７０７ ３５６６７０７ ５５６６７０７ ７５６６７０７ ６８９９８４８

末“

８

”位数

２９３２７０３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３９１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易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３

，

９１６

，

６７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获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６８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９１．６６７１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八条第

二款规定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进行跟投。 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１９．５８３３

万股按照

７０％

、

３０％

的比例回拨至网

下、网上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６７４．１６７１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调整为

７１７．５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根

据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２４９．３０６８３

倍，超

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７８．３５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５．８１７１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５．８５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２６１４８８９％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

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

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

下投资者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售比例为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

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 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８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９６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

，

５３６

，

０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９４６

，

８３０．００ ５３．２３％ ８

，

９７０

，

６７４．００ ０．０３０４４１７８％ ７５．０２％

Ｂ

类投资者

１７

，

６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５２

，

６０２．００ ０．０２９８８７５０％ ０．４４％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５７１

，

６６０．００ ４６．４５％ ２

，

９３４

，

８９５．００ ０．０１１４１２４５％ ２４．５４％

总计

５

，

５３６

，

０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９５８

，

１７１．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

４

，

９３８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

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

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发行人：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通用电梯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９３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４

，

０１４．６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６

，

００４．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志明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港东开发区

联系人：李彪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８１６８５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３８１２１８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保荐代表人：覃新林、曾冠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发行人：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0

日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月21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屹通新材

（二）股票代码：30093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71-6456 0598

联系人：李辉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慈岩镇檀村村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5783745

联系人：何康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29

号迪凯银座

22

层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单独及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

股东。 包括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现持股比例 18.00%，连续 90

天持股比例 10.24%）、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10.47%）、北京弘泰永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07%）。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单独及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作为召集人已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于 2020 年 12

月 11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公司

董事会未给予书面反馈；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

关规定， 召集人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请求， 公司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召集人作为连续 90�日以上单

独及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其他投票方式(不含网络投票)相结合方

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电子邮件通讯投票方式的其中一种方

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月 29日 8:00-10:00。

(六)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权

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其中，不包含

优先股股东，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3.�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号华一控股大厦 1801室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要求罢免范志鹏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召集人

认为现任董事范志鹏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充分尽到其董事的勤勉和忠实

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因此，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及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与发展，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

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

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议罢免范志鹏公司董事职务并同时选举新

的公司董事。

（二）《关于要求罢免梁城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召集人

认为现任董事梁城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充分尽到其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

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因此，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及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与发展，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万

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议罢免梁城公司董事职务， 并同时选举新的

公司董事。

（三）《关于要求罢免武庄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召集人

认为现任董事武庄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充分尽到其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

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因此，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及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与发展，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万

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议罢免武庄公司董事职务， 并同时选举新的

公司董事。

（四）《关于要求罢免韩庆军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召集人

认为现任董事韩庆军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充分尽到其董事的勤勉和忠实

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因此，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及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与发展，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

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

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议罢免韩庆军公司董事职务， 并同时选举

新的公司董事。

（五）《关于要求罢免张蕾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召集人

认为现任监事张蕾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充分尽到其监事的勤勉和忠实义

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因此，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及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与发展，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万

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议罢免张蕾公司监事职务， 并同时选举新的

股东代表监事。

（六）《关于要求罢免石文津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召集人

认为现任监事石文津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充分尽到其监事的勤勉和忠实

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因此，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及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与发展，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

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

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提议罢免石文津公司监事职务， 并同时选举

新的股东代表监事。

（七）《关于选举杨旭、王大为、罗诗琪、马健威、王晓茵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以及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任期已于 2020

年 12月 26日届满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推荐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杨旭、王大为、罗诗琪、马健威、王晓

茵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八）《关于选举王爱华、胡洪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以及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任期已于 2020

年 12月 26日届满的情况，本次会议召集人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推荐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爱华、 胡洪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任期自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议案不存在特别决议议案;

上述《关于选举杨旭、王大为、罗诗琪、马健威、王晓茵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关于选举王爱华、胡洪为公司监事的议案》适用集中表决；

上述议案不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审议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

印件(加盖 公章)，代理人另加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代理人身

份证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原件

至公司登记;�代理人除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签字)另加持授权

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代理人签字)及股东账户卡原件到公

司指定登记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股东现场、电子邮件通讯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2021�年 1月 29日 7:30-9:00

�(三)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号华一控股大厦 1801室会议室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胡洪 电话:010-62580082�联系邮箱:�

huhong@bsfund.com.cn�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以及列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通讯等费

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关于要求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立即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申请》

2.《关于要求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立即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申请》

3.候选董事和监事杨旭、王大为、罗诗琪、马健威、王晓茵、王爱华、

胡洪简历及候选董事承诺书

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鼎盛益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弘泰永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3日

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因 ST 土星（430107）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对本次会议召集人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不履行信息披露配合义务，召集人已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商报》发布《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现按照相关披露规则要求，再次发布《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股份类别

普通股

证券代码

430107�

证券简称

土星教育

股权登记日

2021年 1月 22日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淼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567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550,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4,582,5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582,500

股，占发行总量 15.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177,500 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790,

000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 25,967,500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58 元 / 股， 富淼科技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T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富淼科技” A 股

7,790,000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1年 1月 2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年 1月 2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156,33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5,567,048,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2190230%。配号总数为 71,134,097，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71,134,09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565.7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597,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580,500 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87,000 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 0.0292040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20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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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杭州深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

【2021】000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于5个交易日内

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问询函》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

14日披露的《光云科技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问题进行

核查及回复，但由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补充、完善，为确

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拟延期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期间，公司将组织各方加快工作进度，预计将于2021年1月29日之

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0日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恒丰路营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理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2021年01月

13日领取了《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恒丰路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14年06月02日

机构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329号实际楼层602-603、606-608单元 （名义楼层702-703、

706-708单元）

联系电话：021-20692831

邮政编码：200040

负责人：苗兴

机构编码：000169310230001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01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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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建设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部大厦项目，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的授权范围内，公司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额度7亿元，贷款期限10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在上述股东

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为建设公司总部大厦项目，公司向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牵

头行的银团申请固定资产贷款额度7亿元，贷款期限10年，贷款资金仅用于公司总部大厦建设。此次固定

资产贷款需以公司自有资产为前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贷款的议案》，同意以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并签署相关

贷款抵押合同。 公司近日完成办理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和移交手续。

二、抵押情况

1、合同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签署了《光峰科技总部大厦项目

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

（1）主债权：贷款总额为人民币70,000万元，贷款期限共计10年。

（2）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人民币柒亿元整及利息、违约金、赔偿

金、债务人应向银团支付的其他款项、银团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3）抵押物：深圳市南山区留仙洞总部基地DY-02街坊石鼓路与仙洞路交汇处西北角地块之土地

使用权

（4）抵押物评估价值：人民币326,220,000元

2、抵押登记情况

根据上述合同，公司近日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并完成了移

交手续。

（1）证明权利或事项：抵押权

（2）权利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

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义务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坐落：深圳市南山区留仙洞总部基地DY-02街坊石鼓路与仙洞路交汇处西北角

（5）不动产单元号：440305001002GB00174W00000000

（6）不动产权证书号：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80972号

（7）抵押方式：一般抵押

（8）担保债权数额：人民币700,000,000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其自有的土地使用权申请抵押贷款，为公司总部大厦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符合公司的整体利

益，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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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如公安机关于2021年1月28日对上海宝银账户不再继续限制交易或者提前解除交易限制，且上海

宝银未能与证券公司就股份质押延期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则其账户所持有的新华百货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可能存在被采取强制平仓的风险。

●公司股东股份如出现被强制平仓情况，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影响

公司经营和内部治理的稳定性，上述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7年2月10日披露了关于股东

股份质押的公告（详见公司2017-003号公告），本公司于今日收到盖有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宝银” ）字样公章的《关于我司管理的基金所持有的新华百货股票涉及风险事项的

告知函》，上海宝银就其管理的上海宝银创贏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以下简称“巴菲特3期” ）所

持新华百货股票的相关风险等事项，向我公司通报如下：

1、至2021年1月13日，巴菲特3期共持有新华百货股票流通股 6541.56万股。 基金账户于2019年1月

28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限制交易二年， 现上海宝银尚未获悉公安机关期满后是否对该账户继续

采取限制措施；

2、2021年1月8日，上海宝银接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 ）来函，要求巴菲特

3期于2021年1月28日之前，清偿全部股票质押、融资的合约负债及支付罚息、违约金等事宜；

3、目前巴菲特3期账户内除新华百货以外的其他证券市值及现金相加，尚不足以支付前述负债合约

至2020年12月31日所欠的利息，且因与托管行之间的争议等原因，上海宝银亦无法以自有资金及时认

购基金份额补充资金；

4、上海宝银正在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商请协商延期方案等，并努力采取其它措施；同时，上述

风险情况上海宝银拟向基金投资人披露。

鉴于上述情况， 如公安机关于2021年1月28日对账户不再继续限制交易或者提前解除交易限制，且

上海宝银未能与天风证券就前述延期方案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则巴菲特3期所持有的新华百货流通股

可能存在被天风证券采取强制平仓的风险。

对于以上函告内容公司特向全体股东提示如下：

1、如上海宝银所持公司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的情况，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

更，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治理稳定性，上述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

2、本公司将时刻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如有相关进展信息，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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